
健康保险产品特别提示

一、等待期

（一）人保寿险关爱e生少儿长期医疗保险（费率可调）（互联网专属）等待期为90日。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被保险人发生疾病，无论治疗时间与生效之日是否间隔超过

90日，人保寿险均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若该疾病为本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人保寿险不

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退还您已交的本合同保险费（不计利息），本合同和保证续保期间均

终止。这90日的时间称为等待期。

以下两种情形，无等待期：

（1）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发生上述情形的；

（2）您续保本合同的。

（二）人保寿险特定疾病门急诊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等待期为7日或90日。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7日内，被保险人发生本合同约定的传染病，由此导致治疗的，无论

治疗时间与生效之日是否间隔超过7日，人保寿险均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被保险人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其他疾病，由此导致治疗的，无

论治疗时间与生效之日是否间隔超过90日，人保寿险均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上述7日或90日的时间称为等待期。

以下两种情形，无等待期：

（1）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发生上述情形的；

（2）您续保本合同的。

二、犹豫期

本产品组合犹豫期为15日。您于签收本合同当日起，有15日的犹豫期。若您在此期间提

出解除本合同，需要填写书面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您书面申请解

除本合同之日起，本合同即被解除，人保寿险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本合同解除后 30日内，

人保寿险无息退还您已交保险费。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人保寿险按照约定退

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三、医疗机构

人保寿险认可的医院：指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医院等级分类中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

不包括康复医院或康复病房、精神病院、疗养院、护理院、戒酒或戒毒中心、精神心理治疗中

心、无相应医护人员或设备的二级或三级医院的联合医院或联合病房。若人保寿险有指定，则

指人保寿险指定的医院。

人保寿险指定的药店：指定的药店清单将在人保寿险官方网站（http://www.picclife.com/）

“公开信息披露”专栏“专项信息”项下“长期医疗险”栏目进行展示，人保寿险会对指定的

药店清单进行不定期的调整。

四、保证续保

人保寿险关爱e生少儿长期医疗保险（费率可调）（互联网专属）为保证续保型医疗保险，

保证续保期间至被保险人年满18周岁后的首个续保保险期间届满时，自您首次投保本合同的

生效日零时起计算。保证续保期间内，每一保险期间届满前，若人保寿险未收到您不再继续投

保的书面通知，则视作您申请续保，您按续保时对应的保险费率足额交纳保险费后，续保后的

保险合同自保险期间届满次日零时起生效，保险期间为1年。保证续保期间内，除下列情形外，

人保寿险不会因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或历史理赔情况而拒绝您的续保申请，且本产品的停售也

不影响您的保证续保权。若发生以下情形之一时，本合同和保证续保期间将一并终止，您在下

列任一情形之后的投保或续保申请均等同于首次申请投保，人保寿险有权拒绝您的投保申请，

即使人保寿险同意了您的投保申请，您的保证续保期间和等待期也将重新开始计算：

（1）您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2）您在本合同新续保合同交费期内，未足额交纳相应的保险费；

（3）续保时被保险人的年龄已满19周岁；

（4）人保寿险在保证续保期间内向您累计给付的保险金达到了保证续保期间内的保险金

总限额；

（5）本合同在保险期间届满前终止；

（6）本合同效力中止且在保险期间届满时未按本合同的约定达成协议恢复合同效力。

五、不保证续保

人保寿险特定疾病门急诊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为不保证续保医疗保险。保险期间届满

前，您需要重新向人保寿险申请投保本产品，并经人保寿险同意，交纳保险费，获得新的保险

合同。您按前述约定申请投保本产品的，视为续保；其他情况下申请投保本产品的，视为首次

投保。新续保的合同自保险期间届满次日零时起生效，保险期间为1年。每次续保，均按前述

规则执行。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合同不再接受续保申请：

（1）本产品已停售；

（2）被保险人年龄不符合“8.1投保范围”中投保年龄约定；

（3）本合同因其他条款所列情况而导致效力终止。

您提出续保申请，人保寿险不接受续保的，人保寿险会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

通知您。

六、家庭保单

本产品组合支持家庭投保。您的两个及以上的家庭成员可以多人同时投保本产品组合，

形成一个家庭保单。家庭成员仅指您的子女。人保寿险不接受非多人同时投保的被保险人

保险单合并为家庭保单。在每个保险期间内，若您申请解除家庭保单合同，自人保寿险收

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家庭保单合同终止，家庭保单内所有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均终

止。

对于人保寿险关爱 e生少儿长期医疗保险（费率可调）（互联网专属），续保本产品的，

将根据续保时符合保险条款“2.2 保证续保”约定条件的被保险人人数确定家庭保单情况；

保证续保期间内，本产品不接受增加家庭保单成员。如您想减少下一保单年度本产品续保

人数，您可以在当前保单有效期内，通过“人保寿险 e服务”微信公众号-“续保选择权”

保全项操作变更，当前保单年度终止时，已通过“续保选择权”申请不再续保的家庭成员，

本产品保障及保证续保期间均终止，同时，家庭保单下一年度费率折扣系数，将随实际续保

家庭成员人数同步调整。

对于人保寿险特定疾病门急诊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续保本产品的，将根据续保时

符合保险条款“2.2 不保证续保”约定条件的被保险人人数确定家庭保单情况。续保时新增

家庭成员的，人保寿险视该新增家庭成员为首次投保，其等待期和保险费率均按首次投保

计算。

七、新续保合同交费期

本产品组合新续保合同交费期为 60 日。对于人保寿险关爱e生少儿长期医疗保险（费率

可调）（互联网专属），在每个保险期间届满前人保寿险按合同约定接受您续保本合同的；对于

人保寿险特定疾病门急诊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在每个保险期间届满前您重新提出投保申

请，若人保寿险同意您续保本合同，则除合同另有约定外，自保险期间届满的次日零时起 60

日为新续保合同交费期，若您选择分期交纳保险费，则为新续保合同首期保险费的交费期。新

续保合同交费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人保寿险仍会承担保险责任，但您须先交纳新续保合同应

交而未交的保险费。若您在新续保合同交费期内未足额交纳保险费，则新续保合同自交费期满

的次日零时起效力终止。

八、医疗费用补偿原则

本产品组合为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若被保险人所发生的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用

已通过其他途径（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疗、政府主办补充医疗、工作单位、人保寿险在



内的任何商业保险机构等）获得了补偿或赔偿，人保寿险向受益人给付医疗保险金的金额不得

超过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扣除被保险人从其他途径获得的补偿或赔偿金额后的余额。

九、费率调整

人保寿险关爱e生少儿长期医疗保险（费率可调）（互联网专属）为费率可调的长期医疗

保险，在保证续保期间内保险费率可能发生调整。本产品保险费率调整适用于所有被保险人，

人保寿险有权对不同组别的被保险人确定不同的费率调整幅度，分组方式根据被保险人的年龄

和被保险人是否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等因素确定。人保寿险不会因单个被保险人身体

状况的差异实行差别化费率调整政策。

（一）费率调整触发条件

当满足下列任一条件时，人保寿险有权对本产品保险费率进行调整：

（1）上一年度本产品赔付率≥85%；

（2）上一年度本产品赔付率≥上一年度行业平均赔付率－10%；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发生重大变化。

（二）费率调整时间

本产品首次费率调整时间不早于产品正式上市销售之日起满3年，后续每次费率调整间隔

不短于1年。

（三）每次费率调整上限

本产品每次费率调整幅度上限为30%，调整幅度的计算公式为：

调整幅度＝（调整后费率÷调整前费率－1）×100%

（四）费率调整流程

人保寿险每年回顾本产品的既往赔付率，若确定对本产品保险费率进行调整的，将在公司

官方网站（http://www.picclife.com/）“公开信息披露”专栏“专项信息”项下的“长期医疗

保险”栏目中，对本产品的费率调整情况进行公示，说明费率调整的原因、费率调整决策流程

及费率调整结果，并以本合同约定的方式通知您。在人保寿险进行费率调整前，费率调整情况

公示期不短于30日。对于公示期内您提出的问题，人保寿险将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回复。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或公示另有说明外，公示期满后，人保寿险将对本产品保险费率进行调

整。

（五）您对于费率调整的权利和义务

自费率调整之日（含）起：

（1）首次投保本产品的，您应当按调整后的费率交纳保险费；

（2）续保本产品的，自下一个保险期间开始之日起，您应当按调整后的费率交纳续保保

险费，费率调整前已交纳的保险费不受影响。若您不同意按调整后的费率交纳续保保险费，您

有退保或者不再续保的权利。

十、客户身份要求

本产品组合的投保人、被保险人需为中国国籍，并且仅为中国税收居民。


